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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扶贫“三个一批”



慢病签约服务管理一批
大病集中救治一批
重病兜底保障一批



				开展重点慢病随访
制定一人一策治疗方案
动员社会力量救助
落实“一站式”结算
建立健康扶贫保障机制
实行倾斜性精准支付政策
实行签约服务
确定定点医院
建立农村贫困人口健康档案
执行单病种收费
确定国家规定的大病病种贫困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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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县域内住院“先诊疗后付费”医疗服务模式流程图
参保贫困患者住院享受“先诊疗、后付费”医疗服务
模式



与就诊医疗机构签订《“先诊疗、后付费”住院治疗费用结算协议书》，并将其身份证（户口本）复印件及贫困人口证明交到医院保管备查，住院期间无需缴费纳住院押金



住院治疗
出院结算，患者向医院支付经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二次报销、医疗救助和政府兜底等报销补助后个人承担不超过10%的医疗费用
费用结清，医院归还患者证件，患者出院
结算困难，签订延期（分期）还款协议书，确定还款期限，患者出院

附件3

实行“一站式”结算前和异地就医的住院和慢性病门诊费用政府兜底
报销流程
柳江区于2018年10月31日起全部启动“一站式结算”
建档立卡贫困患者的住院和29种慢性病门诊治疗费用报销情况相关信息材料和名单由柳江区社会保险事业局、民政局统一提供给柳江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由柳江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含下属医疗卫生机构）负责整理和审核报销比例后实行政府兜底达90%和80%，并将政府兜底资金和政府兜底人员花名册报送给各镇人民政府扶贫办公室，由各镇人民政府负责将政府兜底资金拨付到建档立卡贫困患者账户中。








补漏情况：指不在柳江区社会保险事业局提供建档立卡贫困患者的住院和29种慢性病门诊治疗名单中。

由建档立卡贫困患者（或代办人）向本辖区镇卫生院健康扶贫办公室提交以下材料（原件）：患者有效身份证、户口簿（未成年）、费用发票、费用明细清单、疾病诊断证明书、医疗证（缴费凭证）、银行卡（存折）等材料(特殊情况需村委和镇政府证明)，并由镇卫生院工作人员负责审核且做好统计表和兜底花名册，报送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审核（卫计局转给柳江区社会保险事业局复核），审核通过后将政府兜底资金和政府兜底人员花名册报送给各镇人民政府扶贫办公室，再由各镇人民政府负责将政府兜底资金拨付到建档立卡贫困患者账户中。





附件4  

贫困患者出院“一站式”结算流程
柳江区于2018年10月31日起启动
住院科室通知建档立卡患者出院



患者或家属持主管医生开具的出院证明和医保、低（五）保户证等报销的相关资料到收费窗口办理出院手续




收费员与医院医保科工作人员确认患者医保资料已审核、住院费用已核算清楚



若有离院带药的，凭相关报销单到药房领取药品，
病人离院
建档立卡贫困患者支付自付金额，领取相关的报销单
收费员办理出院结算：基本医保、大病保险报销→民政救助报销→政府兜底（或商业补充保险）报销，最后结算出患者自付金额（不超过总费用的10%）
（不超过住院总费用的10%）













附件5 

 门诊特殊慢性病贫困患者门诊费用
“一站式”结算流程
柳江区于2018年10月31日起启动
建档立卡贫困患者凭身份证或医院就诊卡到医院挂号
患者到相应诊室就诊
建档立卡贫困患者或家属到门诊收费窗口缴费，并出示基本医保证、患者身份证件（代办人身份证件）、慢性病卡
门诊收费员核实贫困患者的基本医保证、身份证、慢性病种无误后办理结算：慢性病报销→政府兜底报销，最后结算出患者自付金额（不超过总费用的20%）
建档立卡贫困患者支付自付金额，领取发票和报销单、指引单
建档立卡患者凭发票到药房领取药
患者离院












附件6
  申办第二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流程图
申请人递交申请
1.【所需材料】申请人持居民身份证、户口本和3 张两寸近期免冠白底彩照，到柳江区残联提出申请。
2.【申请智力、精神类残疾人证和未成年人申请残疾人证】须同时提供法定监护人证明材料，证明材料为下列两项中任意一项：（一）能体现出双方直系血缘关系的户口本（原件、复印件）；（二）申请人所在村（社区）出具的说明其双方关系的证明材料（原件）。
3.【申请言语障碍者】年满3 周岁后方可提出申请。
4.【申请精神障碍者】年满2 周岁后方可提出申请。
5.【申请听力障碍者】0－1 岁儿童只评定听力残疾一级和二级；2－3 岁儿童只评定听力残疾一级、二级和三级；4 岁以上人群评定听力残疾一级、二级、三级和四级。













《申请表》、《评定表》经区残联审核并盖办证钢印后，由申请人持表前往指定的县级（含县级）以上医院或专门医疗机构做残疾评定，确定残疾类别和等级、两个医生签字医院盖章后，将《申请表》、《评定表》送柳江区残联。








柳江区残联对办证申请材料、受理程序、残疾评定结论进行审核，并在十个工作日内审核完毕






申请材料审核符合程序及残疾标准者，在残联网站或者申请人所在村（社区）按标准格式给予公示，公示时间为5个工作日。申请人为未成年人的，不予公示。公示无异议后录入残疾人人口基础数据库管理系统，核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给申请人。

申请材料审核不符合程序及残疾标准者，退回申请人，不予办理。








办证咨询电话：0772-6485698
柳州市柳江区残疾人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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